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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代码：601238 A股简称：广汽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5-044
H股代码：02238 H股简称：广汽集团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价格上限

回购用途

实际回购股数
实际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实际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3/29
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10,000万元~20,000万元
13.21元/股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4,799,854股

0.15%
110,988,640.38元

7.10元/股~7.82元/股
根据已披露的股份回购计划，公司在回购期间内，累计完成回购股份数量为 300,051,854股，占公

司总股份数的 2.94%。其中，回购A股数量为 14,799,854 股，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7.82元/股，最低价
为7.10元/股，成交总金额为110,988,640.38元（不含交易费用）；回购H股数量为285,252,000股，回购
成交的最高价为 3.72港元/股，最低价为 2.29港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858,623,140港元（不含交易费
用）。

一、回购审批情况和回购方案内容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分别于2024年3月28日及2024年5月20日组织召开

了第六届董事会第60次会议、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及2024年第一次A/H股类别股东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在A股和H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其中，A股回购股份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且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均包含本数）；H
股回购股份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4亿元且不高于8亿元（均包含本数，最终依据汇率折算港元）；回
购期限为自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或至本公司下一次年
度股东大会之日止。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2024年5月31日披露的《广汽集团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
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临2024-039）。

二、回购实施情况
2024年6月28日，公司首次实施回购股份，并于2024年6月29日披露了首次回购股份情况，详见

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首次回购股份公告》（临2024-049号）。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回购股份期限届满，公司在回购期间内实际累计完成回购股份数量为

300,051,854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2.94%。其中，回购A股数量为14,799,854 股，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7.82元/股，最低价为 7.10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110,988,640.38元（不含交易费用）；回购H股数量为
285,252,000股，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3.72港元/股，最低价为 2.29港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858,623,140
港元（不含交易费用）。

公司本次回购方案的实际执行情况符合原披露的回购方案，本次回购方案的实施不会对公司造
成影响。

三、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本次回购股份期间内，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股

票。
四、H股股份注销及相关股东持股变化
根据公司已披露的股份回购方案，公司本次累计回购的285,252,000股H股股份在回购期间内已

被分批注销。根据公司的测算，公司于2025年2月27日注销已回购的H股股份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广
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合计持股比例被动触及 1%，详细情况请见公司于 2025年 2月 28日披露的

《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及控股股东持股权益被动变动触及 1%的提示性公告》（临
2025-017号）。

五、股份变动表
本次股份回购前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A股）
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H股）
股份总数

回购前
股份数量（股）
26,048,350

7,362,242,383
0

3,098,620,305
10,486,911,038

比例（%）
0.25
70.20
0

29.55
100

回购完成后
股份数量（股）

0
7,383,697,595
14,799,854

2,813,368,305
10,197,065,900

比例（%）
0

72.41
0.15
27.59
100

注：
1.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因未满足解锁条件，已于2025

年1月完成回购注销；同时，因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在行权期内实施行权，导致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数量
有所增加。

2.公司在回购期限内，累计完成回购14,799,854股A股股份，该部分股份登记在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内；累计完成回购285,252,000股H股股份，该部分股份已完成注销。

六、已回购股份的处理安排
公司本次回购的A股股份计划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如公司未能在股份回购

实施完成之后的36个月内使用完毕已回购股份，尚未使用的已回购股份将予以注销。公司本次回购
的H股股份已完成注销。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A股代码：601238 A股简称：广汽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5-043
H股代码：02238 H股简称：广汽集团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3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番禺区金山大道东668号T2栋101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61
859
2

6,350,039,006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876,665,464
473,373,542
62.3637
57.7147
4.649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冯兴亚董事长主持，采取现场加网络投票方式（适用A股股东）召开

并表决。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7人，赵福全董事、周开荃董事、王亦伟董事因有其他公务，未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曹限东监事因有其他公务，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董事会秘书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5,872,862,060
471,160,682
6,344,022,742

比例（%）
99.9353
99.5325
99.9052

反对
票数

3,630,147
1,575,200
5,205,347

比例（%）
0.0618
0.3328
0.0820

弃权
票数

173,257
637,660
810,917

比例（%）
0.0029
0.1347
0.0128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5,855,880,028
464,123,375
6,320,003,403

比例（%）
99.6463
98.0459
99.5270

反对
票数

20,574,779
8,612,507
29,187,286

比例（%）
0.3501
1.8194
0.4596

弃权
票数

210,657
637,660
848,317

比例（%）
0.0036
0.1347
0.0134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5,872,765,260
471,160,682
6,343,925,942

比例（%）
99.9336
99.5325
99.9037

反对
票数

3,700,847
1,575,200
5,276,047

比例（%）
0.0630
0.3328
0.0831

弃权
票数

199,357
637,660
837,017

比例（%）
0.0034
0.1347
0.0132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5,872,625,860
471,160,682
6,343,786,542

比例（%）
99.9313
99.5325
99.9015

反对
票数

3,840,747
1,575,200
5,415,947

比例（%）
0.0654
0.3328
0.0853

弃权
票数

198,857
637,660
836,517

比例（%）
0.0034
0.1347
0.0132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5,872,954,527
471,873,542
6,344,828,069

比例（%）
99.9369
99.6831
99.9179

反对
票数

3,462,480
1,500,000
4,962,480

比例（%）
0.0589
0.3169
0.0781

弃权
票数

248,457
0

248,457

比例（%）
0.0042
0.0000
0.0040

6、议案名称：关于聘任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5,872,929,487
471,873,542
6,344,803,029

比例（%）
99.9364
99.6831%
99.9175

反对
票数

3,494,420
1,500,000
4,994,420

比例（%）
0.0595
0.3169
0.0787

弃权
票数

241,557
0

241,557

比例（%）
0.0041
0.0000
0.0038

7、议案名称：关于聘任2025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5,872,986,087
471,873,542
6,344,859,629

比例（%）
99.9374
99.6831
99.9184

反对
票数

3,499,720
1,500,000
4,999,720

比例（%）
0.0596
0.3169
0.0787

弃权
票数

179,657
0

179,657

比例（%）
0.0031
0.0000
0.0029

8、议案名称：关于与关联方发生金融业务的关联交易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5,837,160,233
327,677,671
6,164,837,904

比例（%）

99.3278
69.2218
97.0835

反对

票数

39,263,874
145,695,782
184,959,656

比例（%）

0.6681
30.7782
2.9127

弃权

票数

241,357
89

241,446

比例（%）

0.0041
0.0000
0.0038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8

议案名称

关于 2024 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与关联方发生金
融业务的关联交易议

案

同意

票数

666,022,458

630,228,164

比例（%）

99.4459

94.1013

反对

票数

3,462,480

39,263,874

比例（%）

0.5169

5.8626

弃权

票数

248,457

241,357

比例（%）

0.0372

0.0361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提请会议审议的全部议案，均获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谢发友、王志强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

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国寿安保稳诚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变更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5月24日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

公告依据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国寿安保稳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寿安保稳诚混合

004225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
管理指导意见》及相关法律法规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吴坚

李辉

2、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离任原因

离任日期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

李辉

根据公司工作需要和人员配置状况

2025年5月23日

-
是

是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5月24日

证券代码：300436 证券简称：广生堂 公告编号：2025047
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
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23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深交所”）出具的《关于受理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
通知》（深证上审〔2025〕68号）。深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核对，
认为申请文件齐备，决定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通过深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深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作出同意
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01658 证券简称：邮储银行 公告编号：临2025-036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申请
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批复的公告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5〕1080号），主要内容如下：

“一、同意你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二、你公司本次发行应严格按照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申报文件和发行方案实施。
三、本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四、自同意注册之日起至本次发行结束前，你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上海证券交易所

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本行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批复文件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本行股东大会的授权，在规定期限内

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的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股票代码：000752 股票简称：ST西发 公告编号：2025-039
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交易撤销部分其他风险警示
暨继续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1.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第9.8.1的规定，西藏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显示公司涉及的部分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已消除，
且不触及其他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公司提交的对公司股票交易撤销部分其他风险警示的申请，已
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2.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关于公司前期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尚未全部消除。即使本次股票
交易被撤销部分其他风险警示，公司仍被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简称、股票交易的日涨跌
幅限制不会发生变化。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一、公司股票交易被前期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原因1.公司原控股股东西藏天易隆兴投资有限公司对上市公司存在资金占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第13.3.1条（四）“公司向控股股东或者其关联人提供资金或者
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且情形严重的”、第13.3.2条的“向控股股东或者其关联人提供资金或者
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且情形严重，无可行的解决方案或者虽提出解决方案但预计无法在一个
月内解决的”相关规定，深交所有权对其股票交易实行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 票于2019年4月被实
施其他风险警示。2.公司于2024年6月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以下简称“《事
先告知书》”）。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第9.8.1 条（八）的规定，公司收到
的《事先告知书》载明，公司触及本规定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公司股 票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
警示。3.由于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2021年度
内部控制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
第9.8.1条第（四）项，公司股票于2022年4月29日起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由于会计师事务所对
公司2022年度内部控制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
修订）》第9.8.1条（四）的规定，公司股票自2022年年度报告披露后，继续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其他
风险警示；由于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2023年度内部控制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触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修订）》第9.8.1条第（四）项的规定，公司股票自2023年年度
报告披露后，被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4.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最近一年审计报告
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修订）》第 9.8.1
条第（七）项的规定，公司股票自2023年年度报告披露后，被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二、公司申请对股票交易撤销部分其他风险警示的说明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8.7的规定“公司内部控制缺陷整改完成，内部控制能有效运行，向本所

申请对其股票交易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应当披露会计师事务所对其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
告出具的无保留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显示，其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孰低者为正值或者持续经营能力不确定性已消除，向本所申请对其股
票交易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应当披露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最近一年审计报告等文件。”2024年度，公司内部控制缺陷已整改完成，内部控制能有效运行，经年审会计师审计，会计师事
务所对公司2024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会计师事务所对
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2024
年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显示，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619.63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净利润2,741.49万元。虽然公司最近一年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
但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低者为正值。

公司对照《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逐项自查，公司已不存在《股票上市规则》第 9.8.1条（四）
项、第（七）项的规定所列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因此，公司符合申请撤销股票交易其他风险警
示的条件。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9.1.8 及第 9.8.7条规定，公司决定向深交所申请撤销其他风险警
示。具体内容请见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申请撤销部分其他风险警示暨
继续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3）。

三、申请撤销部分其他风险警示的批准情况
公司提交的对公司股票交易撤销部分其他风险警示的申请，已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四、公司股票交易被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相关情况1.公司原控股股东西藏天易隆兴投资有限公司对上市公司存在资金占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第13.3.1条（四）“公司向控股股东或者其关联人提供资金或者
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且情形严重的”、第13.3.2条的“向控股股东或者其关联人提供资金或者
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且情形严重，无可行的解决方案或者虽提出解决方案但预计无法在一个
月内解决的”相关规定，深交所有权对其股票交易实行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于2019年4月被实
施其他风险警示。2.公司于2024年6月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以下简称“《事
先告知书》”）。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第9.8.1 条（八）的规定，公司收到
的《事先告知书》载明，公司触及本规定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公司股票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
警示。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根据相关要求完成《事先告知书》载明的风险警示情形整改工作，
并于2025年4月25日披露了会计差错更正公告，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西藏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审核报告》。具体内容请见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披露于巨潮资
讯网的《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0）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关于公司前期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尚未全部消除。
五、风险提示1. 公司不申请股票停牌，公司股票正常交易。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2.《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是公司信息披露指定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4日

证券代码：002898 证券简称：*ST赛隆 公告编号：2025-028
赛隆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方海南雅亿共赢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暨公司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赛隆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蔡南桂先生、

唐霖女士于2025年5月18日与海南雅亿共赢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海南雅亿”）签署
了《关于赛隆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蔡南桂先生、唐
霖女士拟向海南雅亿转让其持有的公司14.16%股份。同时，蔡南桂先生、唐霖女士承诺自本次交易
交割日起至其不再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之日止，无条件且不可撤销地承诺放弃行使其所持标的公司剩
余股份所对应的除收益权和股票处置权之外的全部股东权利，上述事项可能导致本公司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该事项尚需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后方可实施，能否最终完成及完
成时间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蔡南桂先生、唐霖女士于2025年5月18日与海南雅亿签署了《股份
转让协议》，蔡南桂先生、唐霖女士拟向海南雅亿转让其持有的公司 14.16%股份。同时，蔡南桂先
生、唐霖女士承诺自本次交易交割日起至其不再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之日止，无条件且不可撤销地承
诺放弃行使其所持标的公司剩余股份所对应的除收益权和股票处置权之外的全部股东权利。上述
事项可能导致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5年 5月 20日披露的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暨公司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
号：2025-026）。

近日，公司收到受让方海南雅亿通知，其已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并取得了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
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一、本次工商变更登记事项

变更事项
出资额

执行事务合伙人(含委派代
表)

合伙人及出资额

原登记内容
人民币2000万元

陈顿斐

1.北京企通富源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出资
额：人民币1900万元；2.陈顿斐，出资额：人民币100万元。

变更后登记内容
人民币20000万元

海南雅亿共创科技有限公司(委派代表：陈顿斐)
1.北京企通富源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出资额：

人民币12000万元；2.海南雅亿共创科技有限公司，出资额：人民币3000
万元；3.陈展生，出资额：人民币5000万元。

二、变更后的工商登记信息
名称：海南雅亿共赢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MAEJ7W3X4B
执行事务合伙人：海南雅亿共创科技有限公司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陈顿斐
出资额：人民币2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25年5月15日
经营期限：长期
住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金宇街道南海大道豪苑路1号海口中关村信息谷创新中心雨林空间

孵化器2025-ZC-1758号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细胞技术研发和应用；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除

人体干细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和应用）；自然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生物质能技术服务；工程
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经营范围中的一般经营项目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海南）向社会公示）（一般经营项目自主经营，许可经营项目凭
相关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备查文件1.海南雅亿《营业执照》；2.《登记通知书》。
特此公告！

赛隆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4日


